
教师参加下厂实践管理办法（试行） 

  根据 2013年 11 月人社部下发的《技工院校一体化教师标准（试行）》

（人社职司便函〔2013〕37号）文件精神，2016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职业

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明确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每 5年必须累计不少于 6

个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实践。制定学校教师下企业实践管理办法。结合我

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指导思想 

  为不断创新和完善专业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的能力素质结构，有

效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学校实习实训设备和条件不足的矛盾，着力推进教育

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教材内容与职业标准的深度对

接。 

  二、实践对象 

  参加下厂实践的对象为专业课教师，参加社会实践的对象为文化基础课教

师。 

  三、实践目标 

  1.了解有关企业的文化、人文精神等方面的情况；了解企业的生产组织方

式、工艺流程、产业发展趋势等基本情况；熟悉企业相关岗位职责、工作规

范、用人标准及管理制度等具体内容；学习所教专业在生产实践中应用的新知

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结合企业职业教育的需求和用人标准，不断完

善人才培养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推动学校的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切实加强

学校实践教学环节，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四、实践要求 

1.教师到企业实践，要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各系部根据专业特点及教学

安排制定具体目标和方案，有计划地分批安排专业课教师到企业培训，文化基

础课教师到企业见习。 

2.专业课教师应选择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行业企业和职业岗位，并围绕教

学的实际问题或项目下到企业，提高实践活动的针对性。专业课教师到企业实



践时间每年应达到半个月到一个月，文化基础课教师到企业见习时间每年应达

到一周至两周。至少三人同行。实践地点尽量要在珠三角，主要以东莞市及周

边城市为主。 

3.参加企业实践或见习的教师在实习期间，要根据实践的任务和要求，积

极主动地接受企业的各项安排，严格遵守所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因违纪或

违规操作而造成的后果由教师本人承担。 

  五、实践形式 

  根据我校具体情况和各学期的授课任务，将采取集中实践的形式进行，也

就是每年利用寒暑假的固定时间进行。在实践安排方式上，教师可以根据自己

所从事的专业实际和企业特点自主选择企业单位并提出申请，各系部也可以有

计划地安排教师到指定的企业进行实践和见习。 

  六、实践考核 

1.教师在企业实践期间，每天应撰写一篇实践日志，重点说明当天的所见

所闻及主要收获，并且要有对一天工作的反思。 

2.教师在企业结束实践时，应由企业此项工作负责人为教师填写企业评价

意见，并作为实践成绩评定的重要参考依据。 

3.在实习结束时教师要提交一份 1500字以上的实践总结报告，阐述实习期

间的收获及感受，以及对学校实践教学各环节提出合理化建议，报告中除突出

实践成绩外，还要找出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 

4.外出企业实践教师在返校后应制作一份 PPT，并在校内进行汇报。 

5.教师专业实践情况应纳入教师年度考评体系，考核成绩将作为评定“双

师型”教师的依据之一，同时也是专业教师今后职称评聘的重要参考依据。 

  七、实践管理 

教务教研室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在每年 6月中旬前提出本年度教师实践计

划并报校领导以及招生就业合作部。 

教师到企业实践或见习期间，学校正常发放工资。 

专业实践考核达不到要求的，要重新安排下一轮的企业实践，费用自理。 



学校主管领导带队不定期检查，一是拜访接收教师实践的企业，建立良好

的校企关系；二是看望在企业实践的老师，同时督促教师认真完成实践任务。 

 

附件：1.教师参加下厂实践鉴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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